附件1

残疾人在岗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测算标准

（2023年7-12月）
	适用时间
	缴费基数

（元）
	补贴标准

	
	
	单位
	个人

	
	
	缴费比例
	补贴标准（元/月）
	缴费比例
	补贴标准（元/月）

	养老保险
	2023.7-12月
	2360
	15%
	354.00
	8%
	188.8

	医疗保险
	2023.7-9月
	7778
	6.2%
	482.24
	2%
	155.56

	医疗保险
	2023.10-12月
	6123
	6%
	367.38
	2%
	122.46

	生育保险
	2023.7-9月
	2360
	0.5%
	11.8
	/
	/

	生育保险
	2023.10-12月
	6123
	0.5%
	30.62
	/
	/

	失业保险
	2023.7-12月
	2360
	0.7%
	16.52
	0.3%
	7.08

	工伤保险
	2023.7-12月
	职工工资总额
	/
	实扣实补
	/
	/

	合计
	2023.7-9月
	（864.56+工伤保险月实际缴费）元/月
	351.44元/月

	
	2023.10-12月
	（768.52+工伤保险月实际缴费）元/月
	318.34元/月


备注:

1.按照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当年最低的缴费标准给予补贴，最低缴费标准=最低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实际缴费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际缴费金额进行补贴。

2.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缴费基数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即2360元；

3.医疗保险:7-9月最低缴费基数继续沿用2021年度月社平工资（12964元/月）的60%，即7778元；10-12月最低缴费基数为6123元；

4.生育保险:7-9月最低缴费基数为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10-12月最低缴费基数为6123元；

5.工伤保险：按照市残联相关文件要求，工伤保险补贴标准为用人单位月实际缴费。
